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湖北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湖北省长江新材有限公司收购荆旅膏都（湖北）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湖北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公司”）及湖北省长江新材有限公司（“长江新材”）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荆旅膏都（湖北）矿业有限公司（“荆旅膏都”）90%的股权。荆旅膏都主要从事天然石膏开采业务。交易前，自然人周宗权持有荆旅膏都42.78%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单独控制荆旅膏都。交易后，产业公司持有荆旅膏都44%的股权，长江新材持有荆旅膏都46%的股权，双方共同控制荆旅膏都。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产业公司
	产业公司于2017年9月1日成立于湖北省武汉市，主要业务为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等。

产业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湖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

	
	2.长江新材
	长江新材于2019年4月28日成立于湖北省武汉市，主要业务为建筑材料销售等业务。
长江新材的最终控制人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产业投资、资产管理等。

	
	3.荆旅膏都
	荆旅膏都于2024年3月21日成立于湖北省孝感市，主要业务为天然石膏开采业务。

荆旅膏都的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周宗权，其控制的企业主要业务为采矿业。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混合集中：

2024年中国境内天然石膏市场：
荆旅膏都：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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